
道通公示—交易风险说明书

期货交易风险说明书
市场风险莫测 务请谨慎从事

尊敬的客户：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规定，现向您提供本《期货交易风险

说明书》。本说明书所称期货交易，是指采用公开的集中交

易方式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方式进行

的以期货合约或者期权合约为交易标的的交易活动。您应当

遵循“买卖自负”的金融市场原则，理解期货合约交易与期

权合约交易的全部交易规则，认识期货交易风险，自行承担

交易结果。

您在考虑是否进行期货交易时，应当明确以下几点：

一、您应当充分了解到，期货合约交易采取保证金交易

方式，具有杠杆性，带有高度的风险。相对较小的市场波动，

可能使您产生巨大亏损，损失的总额可能超过您存放在期货

公司的全部初始保证金以及追加保证金。期权合约交易采取

权利金和保证金的交易方式，如您购买期权合约可能没有任

何收益，甚至损失全部投资；如您卖出期权合约，您可能发

生巨额损失，这一损失可能远大于该期权的权利金，并可能

超过您存放在期货公司的全部初始保证金以及追加保证金。

二、您应当充分了解到，假如市场走势对您不利导致您

的账户保证金不足时，您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及时、足额追加

保证金或有效减仓的义务，否则您持有的未平仓合约将可能

在亏损的情况下被强行平仓，您必须承担由此导致的一切损

失。

三、您必须认真阅读并遵守期货交易所和期货公司的业

务规则，如果您无法满足期货交易所和期货公司业务规则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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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要求，您所持有的未平仓合约将可能根据有关规则被强

行平仓，您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

四、您应当充分了解到，在因市场行情波动剧烈出现单

边涨跌停价格、投资者缺乏投资兴趣、流动性的变化或其他

因素给某些合约市场的流动性、有效性、持续性等带来不利

影响时，您可能会难以或无法将持有的未平仓期货合约或期

权合约平仓。如出现这类情况，您的所有保证金有可能无法

弥补全部损失，您必须承担由此导致的全部损失。

五、您应当充分了解到，临近到期的深度虚值期权流动

性较差，当您买入深度虚值期权时可能会难以或无法将持有

的深度虚值期权合约平仓，您必须承担由此导致的全部损失。

六、您应当充分了解到，买入或卖出期权后，您账户的

市值权益（与客户权益不同）会随着期权价格的变化而变化，

您应当实时关注市值权益、占用的保证金和可用资金的变化

情况，妥善处理自己的持仓。另外，提前行权、申请深度虚

值期权行权等非理性操作，可能造成您的损失，您必须承担

由此产生的后果。

七、您应当充分了解到，期权合约的最新价与结算价存

在差异，期货交易所采用理论定价模型计算结算价，当期权

价格明显不合理时，期货交易所可以调整期权合约结算价。

八、您应当充分了解到，买方期权行权时，您应当提前

准备好行权所需的资金（包括行权手续费和按照期货公司规

定的交易保证金比例计算的行权后相应期货合约持仓的交

易保证金等）。当您的行权资金不足时，期货公司将不接受

您的行权申请。

九、您应当充分了解到，在期权合约到期日，您虽然持

有实值期权但行权资金不足时，期货公司会代您向期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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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交放弃申请。

十、您应当充分了解到，行权/履约后期权买卖双方都

将新增保证金占用，买卖双方应注意今日结算价较昨日结算

价大幅变化或保证金提高导致的风险，同时买方或卖方可能

面临行权或履约导致的亏损。

十一、您应当充分了解到，当您申请行权时，若行权后

您的期货持仓超出交易所持仓限额的，期货公司将在下一交

易日规定时间内对您的超仓部分采取强行平仓措施。

十二、您应当充分了解到，期货交易应当遵守交易所关

于异常交易行为的监管规定，包括自成交、频繁报撤单、大

额报撤单和实际控制关系账户超仓行为等。期货交易还应当

遵守交易所对期货合约、期权合约的持仓限额、交易限额的

有关规定。若您违反相关规定，可能被交易所采取限制开仓、

强行平仓等措施，您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十三、您应当充分了解到，由于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

变化、期货交易所交易规则的修改、紧急措施的出台等原因，

您持有的未平仓合约可能无法继续持有，您必须承担由此导

致的全部损失。

十四、您应当充分了解到，交易所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和

中国证监会授权可能会对期货合约或期权合约的交易和行

权（履约）进行一些限制。交易所有权根据市场需要暂停期

货合约或期权合约交易，如果标的期货合约暂停交易，对应

期权合约交易也将暂停交易。

十五、您应当充分了解到，由于非期货交易所或者期货

公司所能控制的原因，例如：地震、水灾、火灾等不可抗力

因素或者计算机系统、通讯系统故障等，可能造成您的指令

无法成交或者无法全部成交，您必须承担由此导致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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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您应当充分了解到，在期货交易中，所有的交易

结果须以当日交易所或结算机构的结算数据为依据。如果您

利用盘中即时回报的交易结果作进一步的交易，您可能会承

担额外的风险。

十七、您应当充分了解到，如交易所因故无法及时完成

结算，您可能会承担一定的风险。

十八、您应当充分了解到，期货合约交易可能面临平仓、

交割等几种后果，您到时未平仓或参与交割不符合期货交易

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的，需要承担被强行平仓或交割违约的

风险。

十九、您应当充分了解到，期权合约交易可能面临平仓、

行权或期权到期放弃等几种后果，您应当熟知交易所期权平

仓、行权的规则和程序，特别是有关实值期权到期自动行权，

虚值期权到期自动放弃的交易规则，妥善处理期权持仓。如

您买入期权，行权应该在交易所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如您卖

出期权，则需要按照交易所规则承担履约责任。行权或履约

后，您将获得标的期货合约，同时应当承担标的期货合约的

保证金责任。

二十、您应当充分了解到，“套期保值”交易、套利交

易同投机交易一样，同样面临价格波动引起的风险。

二十一、您应当充分了解到，如果您未遵守中国证监会

关于期货保证金安全存管的规定，将可能会影响您的期货保

证金的安全性。

二十二、您应当充分了解到，利用互联网进行期货交易

时将存在但不限于以下风险，您将承担由此导致的损失：

（一）由于无法控制和不可预测的系统故障、设备故障、

通讯故障、电力故障、网络故障及其它因素，可能导致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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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行情系统非正常运行甚至瘫痪，使您的交易指令出现

延迟、中断、数据错误等情况；

（二）由于网上交易系统、行情系统存在被网络黑客和

计算机病毒等攻击的可能性，由此可能导致交易系统、行情

系统故障，使交易无法进行及行情信息出现错误或延迟；

（三）由于互联网上的数据传输可能因通信等原因出现

延迟、中断、数据错误或不完全，从而使网上交易及行情出

现延迟、中断、数据错误或不完全；

（四）由于您未充分了解期货交易及行情软件的实际功

能、信息来源、固有缺陷和使用风险，导致您对软件使用不

当，造成决策和操作失误；

（五）您的网络终端设备及软件系统与期货公司所提供

的网上交易系统不兼容，可能导致无法下达委托或委托失败；

（六）如果您缺乏网上交易经验，可能因操作不当造成

交易失败或交易失误；

（七）您的密码失密或被盗用。

二十三、您应当充分了解到，从事期货交易您应当承担

的所有手续费和相关税费的明确解释。

二十四、您应当充分了解到，如果您参与《境外交易者

和境外经纪机构从事境内特定品种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规定的特定品种期货交易，支付的与本合同、期货合约等相

关的款项涉及货币兑换的，您将承担汇率波动风险。

二十五、您应当充分了解到，您申请开立的账户用途必

须合法，不得将账户提供给他人使用或者用于非法期货活动

或者用于非法配资活动。

本《期货交易风险说明书》无法揭示从事期货交易的所

有风险和有关期货市场的全部情形。您在入市交易之前，应



道通公示—交易风险说明书

当全面了解期货交易法律法规、期货交易所及期货公司的业

务规则，全面评估自身的经济实力、产品认知能力、风险控

制能力、生理及心理承受能力（仅对自然人客户而言）等，

审慎决定是否参与期货交易。


